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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後衝突社會如何設計政治制度設計，既是重要的理

論問題，在實務上也是政治工程師所面臨的重大挑戰。本文

探討經歷族群嚴重衝突和內戰的國家，如何進一步設計其政

治制度，並以波士尼亞與盧安達兩國所採權力分享模式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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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進行探討和比較。這兩個案例均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經

歷最嚴重的種族屠殺，時間均在 1990 年代初期。再者，兩

國均有不同程度的協商式民主制度實踐，迄今（2017 年）

均超過二十年的時間，故可供比較其權力分享制度經驗和效

果。本研究發現，波士尼亞對三大族裔採權力均霑的同等原

則和比例原則，惟其結果雖確保族群的代表性，但也鞏固了

族群的界限，跨族群的合作仍不易強化。盧安達的情況，則

是少數族群之圖西族相較胡圖族，取得超過其族群人口比例

的政治權力，而政黨的公平競爭亦受到了較大的限制。換言

之，兩國協商式民主的實踐均普遍不被認為成功，族群間仍

潛在不安因素，但儘管如此，兩國近二十年來族群間未再重

演之前的嚴重暴力衝突，也至少維持了一定的和平。  

 

關鍵詞：後衝突社會、權力分享、協商式民主、波士尼亞、盧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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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對於曾經發生過族群間嚴重衝突的國家，如何維續和平以及

建立民主，是其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中相當重要但困難的

課題。二十世紀末迄今二十一世紀初，隨著世界上種族屠殺事件

持續發生，有關「後衝突社會」（post-conflict society）的和平

與民主的追求，既攸關當事國人民的福祉以及國際社會的角色和

責任，更考驗政治學所累積的理論智慧與其實務上解決問題的能

力，而為學術研究的重要關懷課題。  

從較宏觀的角度審視，傳統上對於族群割裂嚴重的多元分歧

社會之制度安排，可歸納為三種方案：一是採行「多數民主」

（majoritarian democracy）模式或是採行「權力分享」（power 

sharing）模型，二是建立外國的保護國，三則涉及是否要將原有

國家劃分為兩個以上不同的國家來解決。上述第一種方案涉及政

治制度的設計，是本文主要關注之所在，其餘二者不在本文討論

範圍。第一種方案中的權力分享模型選項，從較廣義的角度，

同時又涵蓋 Lijphart 的協商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取向以及 Horowitz 的「向心式途徑」（ the centripetal approach）

（Rothchild and Roeder, 2005a: 6-12）
1
。不過，論及權力分享模

                                                        

1. 「向心式途徑」（ the centripetal approach）或稱「整合途徑」（ the integrative 

approach），Horowitz 本人主要以後者稱之（Horowitz, 2008），但前者的說法似

較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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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時，指涉的多是協商式民主或共識民主。
2
 

1970 年代 Lijphart 所提出的協商式民主理論，是因應後衝突

國家最重要的理論資源之一。直到當前為止，在政治學的理論

中，很少如同它一樣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同時對民主的治理取得持

續性的影響力（Lemarchand, 2007:1）。協商式民主理論原本乃

建立在對多元分歧的社會經驗之上，並非專為種族滅絕的社會所

量身訂作的設計方案，但過去對於種族屠殺後政治制度安排的系

統研究仍較少見（Binningsbø, 2006: 1），故其對於政治工程師

以及學術研究者都是最可供參考和被援引最多的理論之一。  

本文的關注焦點與此有關，但不在於一般多元分歧社會之案

例，而是特別針對經歷種族屠殺的案例。因為在後者中，由於敵

對族群之間仇恨的歷史記憶是不斷充斥、瀰漫，而不易消解的，

因此這種社會要建立穩定的憲政秩序，建構合適的政治制度，要

比前者更為艱難。協商式民主理論不僅被用來因應多元分歧社會

                                                        

2. 所謂「談判式民主」（negotiation democracy）也被視為是權力分享模式的一

種（Norris, 2008: 3-4）。根據 Rothchild and Roeder（2005a）觀察，多數民主

與權力分享之分別，忽略了另一種選擇，即「權力分割」（power dividing）

的方案。其策略蘊含三個要素：公民自由（ civil liberties）、複式多數（multiple 

majorities）與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權力分割」方案主張對於經歷

內戰的社會，可不必仰賴保護國或被迫走向國家的分裂，而能帶來和平與民

主的鞏固。Roeder 與 Rothchild 提到，「權力分割」的策略並非新發明，美

國憲法制定時的理念，即是考量到因應簡單多數統治所導致的危險。然而，

美國的經驗卻沒有被相關的討論所重視。根據麥迪遜（ James Madison）的想

法，如果想要限制多數，其方法並非讓少數群體擁有政府的權力，而是藉由

賦予政府獨立部門各具不同的多數之權力，達到限制政府的權力，擴大個人

的自由與權利之目的。在當前，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原則多已被憲政民主國家

所採用，故「權力分割」方案實不具特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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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建構，也被引用作為後衝突時期憲政設計的重要參考藍

圖。但其成效如何，是否有其它的理論或制度方案成為競爭者，

而能相提並論？這也是值得關注的課題。譬如近來相當受到重視

的「選舉誘因」途徑（ the incentives approach），便有與協商式

民主相抗衡之姿，其強調選舉制度所帶來緩和族群嫌隙的作用，

不過其具體相關經驗又是如何？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關注。在

台灣政治學界和中文世界的著作中，相關的討論非常有限，此一

缺憾構成本文的研究和寫作之動機。  

本文試圖藉由兩個重要個案的探討，提出相關分析，以補現

有文獻之不足。這兩個案例，一是波士尼亞 -赫塞哥維納

（Bosnia-Herzegovina，簡稱波士尼亞或波赫），另一是盧安達

（Rwanda）。波士尼亞位處巴爾幹半島，其境內居住著三個主

要的族群，分別是穆斯林族（Bosniacs，即波士尼亞克人）、塞

爾維亞族（Serbs）以及克羅埃西亞族（Croats）。在 1992 年至

1995 年之間該國爆發內戰，期間造成約二十萬人喪生，尤其在

1995 年 7 月，塞爾維亞部隊在波士尼亞東部小鎮的斯瑞布里尼

卡（Srebrenica），一舉屠殺了約八千名男性穆斯林，幾近滅絕

該鎮成年男子，是歐洲自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屠殺行為。盧安

達位於非洲中部偏東，主要的種族是胡圖族（Hutu）與圖西族

（Tutis）兩個族群。1994 年 4 月 6 日至 6 月 30 日間，發生了自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慘烈的大屠殺事件，造成了盧安達境內約

八十至一百萬人的喪生，震驚國際社會，其中絕大多數死亡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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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西族人（Tutis）。
3
 因此，盧安達也是非洲後衝突社會的重要

案例。
4
 

從案例數目的選擇和研究方法來看，關於經歷族群嚴重衝突

或內戰的社會之研究，主要有三種型態，分別是個案研究（case 

study）、兩個案例（ two cases）的比較研究以及少量案例研究

（ small-N analysis／ research）。至於大量案例的研究，除了極

少數的統計研究，如 Binningsbø（2006）與 Hartzell and Hoddie

（2005）對協商式民主社會的研究外，大型研究相當少見。個案

研究在這個領域很尋常，研究者主要針對單一國家的經驗加以探

究，有些專書如 Noel（2005）與 O’Flynn and Russell（2005），

收錄個案作品，這類研究儘管仍可能回應普遍性的命題或理論，

但一般而言並不涉及太濃厚的比較視野。關於波士尼亞和盧安達

的個案探討，儘管個別切入的主題和焦點不一，但亦累積有不少

作品。此外，亦有學者採用少量案例的研究，包括三個國家以上

的經驗，較常見是區域國家的研究，如非洲的案例或巴爾幹半島

社會的案例，但遠不及個案研究之多。  

對於兩個案例的研究，相關的文獻所在多有，此類研究的優

點是可以免去個案有限的經驗，又不至於因太多案例而使得研究

變項受到限制，但此種研究仍須建立在個案可比較之基礎上。本

文所比較的波士尼亞和盧安達，學術界已有若干著作是針對這兩

                                                        

3. 對於死亡人數有好幾種版本，聯合國的統計為五十萬到一百萬之間，若干媒體及

政治觀察家的估計為八十萬人。不過，根據多項資料顯示，五十萬人應為可信的

數字（張台麟，2000：1）。 

4. 關於非洲後衝突社會面臨的問題，請參考嚴震生（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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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經驗之比較研究，例如 Myers、Klak 與 Koehl（1996）比較兩

國關於衝突的新聞報導，還有 Humphrey（2003）對國際介入兩國

經驗的研究，Weitsman（2008）對於兩國認同政治與性暴力的研

究，以及 Staveteig（2011）對種族與結婚和生育率之研究等等。

然而，現有文獻較缺乏對政治制度的選擇和其效果的比較研究。 

進一步來看，本文基於以下的原因嘗試進行波士尼亞和盧安

達比較探討：首先，這兩個案例均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發生最

嚴重的種族屠殺和內戰之社會，兩個案例如前所述常被相提並

論，發生的時間均在 1990 年代初期，迄今亦經過二十多年「後

衝突」時期的政治變遷。其次，從地域和文化因素來看，兩國的

國情和環境固然有所不同，但內戰後均有相當程度的協商式民主

制度之實踐
5
。亦即，不同的文化和社會條件下採用相似的制度

理念，提供了可比較其經驗和效果之基礎。再者，這兩個案例中

主要衝突的種族數目和相對人口比例，呈現兩種不同型態，在波

士尼亞，主要涉及三個族群，分別是穆斯林族（穆族）、塞爾維

亞族（塞族）以及克羅埃西亞族（克族），且其中無一取得過半

多數。在盧安達方面，主要的種族是胡圖族與圖西族兩個族群，

前者在人口上佔絕對多數（Njoku, 2005: 86）。這兩國存在不同

的主要種族數目和相對比例，亦可提供我們比較的線索。  

換言之，兩個案例除基本背景均同樣是發生過嚴重的種族衝

突外，在其他變項如地域和文化、族群數目，甚至是國際社會的

介入情形等方面並不相同，但兩國同樣採行權力分享模式的制度

                                                        

5. 盧安達甚至在 2003 年新憲法前言中明確揭櫫國家建立在「同等的權力分享」

（equitable power sharing）原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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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因此藉此可以觀察這兩個協商式民主所欲達成的效果是否

均如一般的預期。亦即藉由研究對象相異的自變項之外的一項相

同自變項，觀察其與依變項的關係。當然，所謂同樣採行權力分

享模式的協商式民主，兩國在行政和立法部門以及選舉制度等具

體憲政設計，並不會是完全相同的，而其間的差異也是本研究可

以觀察的部分。整體而言，本文比較法在乍看之下很接近

Przeworski and Tenume（1970）的「最具差異性系統設計」（most 

different systems design），但實際情況是略有不同的。
6
 

綜上，本文主要分析兩國內戰後制度設計，說明其實行的成

效，比較這些經驗的意涵。本文以下除第一節前言外，第二節進

行理論和文獻的探討，第三節分析波士尼亞案例；第四節分析盧

安達案例；第五節就波士尼亞和盧安達經驗進行比較；第六節則

是結論。  

                                                        

6. 最具差異比較主要有一個前提，研究者已觀察到了依變項之相同結果，而納

入觀察的這些研究個案的絕大部分自變項都不同，而欲透過「異中求同」找

出最具關鍵性的一項共同解釋變項。本文若是循此邏輯，那麼研究問題將會

是：為什麼兩國都出現種族屠殺或內戰？或為什麼兩國都採行協商式民主設

計？但本論文的比較研究不是這樣的性質，前述問題的答案也都有作品回答

了。相對的，在本研究的初始，研究者並不知道兩國採行協商式民主具體內

涵，其中之同和異以及其影響結果，是待觀察和研究的對象，而不是已知的

結果。換言之，研究者觀察到同一時期這兩國都採行協商式主義制度（其中

又有不同之處），但兩國的背景條件有很多不同，研究者很好奇其結果會如

何？並不是已知依變項之結果，再試圖反推尋找解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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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和文獻的探討 

對於族群割裂嚴重的多元分歧社會之制度安排，雖然存在不

同模式可供思考，但現有的討論，主要集中在 Lijphart 的協商式

民主模式與 Horowitz 的向心式途徑兩種方案（Horowitz, 2008；

吳親恩、李鳳玉，2004），而這兩種途徑乃有別於「多數民主的

模式」（majoritarian democracy）。進一步來看，協商式民主又

常以「權力分享」（power sharing）途徑稱之（Binningsbø, 2006），

而向心式途徑雖然也有被視為權力分享的一種型態，但較常指涉

的是「選舉誘因」途徑（ the incentives approach），即著重在選

舉制度的設計之作用。Horowitz（1991: 63）主張選舉制度的設

計是「憲政工程」（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中最強而有力的

槓桿（ lever），即是這一觀點的代表。在本文所探討的波士尼亞

和盧安達的案例中，均涉及前一種理論，即協商式民主的權力分

享模式，而後一種透過選舉誘因的權力分享理論，在波士尼亞有

局部的嘗試，盧安達則欠缺。  

根據 Lijphart 對協商式民主理論的定義，其包括四個要素：

（1）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ity）：給予每一個團體在決策過

程中或在行政部門的多黨結構中，都擁有適當程度的代表；（2）

大聯合政府（grand coalition）：確保政府中納入了所有黨派的

代表；（3）高度的自治(segmental autonomy)：每一組成單元的

高度自治；（4）相互或少數的否決（mutual or minority veto）：

在憲法上確保少數能夠抗衡多數的主導。在上述協商式民主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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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下，所有的族群（組成單元）均被納入政府當中，且依照族群

的人口或選舉結果的比例來分配政府主要職位，以避免多數決制

度 下 所 產 生 少 數 群 體 可 能 無 法 獲 得 保 障 的 問題（ Lijphart, 

1977）。在大聯合政府之下，由於沒有了執政黨和在野黨間的區

分，因此是一種典型的權力分享的民主模型。  

不過，協商式民主所代表的權力分享模式也被批評不民主，

批評者認為健全的民主需要反對勢力，權力分享的設計無法做到

這一點（Jung and Shapiro, 1995: 273），因缺乏反對勢力的政治

並不會帶來民主的活力（Andeweg, 2000: 330）。再者，協商式

民主假定某一社會中若存在一個特定的多數族群，其會願意放棄

輕易可得的完整權力而與少數族群合作，但從許多案例來看，此

優勢族群之政治領袖未必能與其他族群共享權力。此外，比例代

表制也可能造成分化加劇，使社會中各群體間原有的認同分化更

為嚴重。  

儘管遭致批評，依據 Binningsbø（2006）對 1985 年至 2002

年之間共 118 個社會的實證研究顯示，協商式民主的權力分享制

度確實有助於內戰後和平的維續。Hartzell and Hoddie（2005）

對 1945 至 1998 年 38 個內戰案例的統計研究，權力分享模式對

與和平的持續亦有正面的關係。Horowitz（2008）並指出，許多

對協商式制度的試驗並不公平，因為其中只有少數協商式的要素

被納入設計中，所以難以完整評估該模式之效應。當然，就本文

波士尼亞和盧安達個別案例情況，我們確實需要更具體的分析其

相關經驗，才能論斷。  

相對的，關於「向心式途徑」，其重心在於選舉制度設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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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關鍵效果，它的政治意涵即在於主張，選舉扮演著促進民

主的作用。
7
 誠然，將選舉制度視為解決多元分歧社會的一項重

要方法，並非向心式途徑所特有，譬如 Lijphart（2008: 91）曾

提到：「長久以來，或許選舉制度已被承認是形塑政治體系最強

而有力的工具」，而協商式民主的一項要素即是選舉制度之「比

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可以促成多黨體系的產生，從而使得所

有重要的群體都有適當的代表，此不僅能在議會中形成多黨並存

的結果，倘若再配合大聯合政府，則更能達成權力分享的目標

（Reiliy, 2001: 20-21）。相對於協商式民主，向心式途徑對於選

舉制度的作用更為強調。Horowitz（1991: 91）曾明言：「在嚴

重分歧的社會，選舉制度是調解及促進合和諧的最強而有力之憲

政工程槓桿」。  

在選舉制度的具體設計上，向心式途徑認為重點不在各群體

於議會中能多黨並存，而是在於透過選舉制度的效果來促進、鼓

勵主要群體之間的合作，以打破族群間的藩籬。向心主義的主要

目標是帶來溫和的政治，藉由跨族群的多數之形成，促成由溫和

派主政的跨族群政府聯盟（Horowitz, 2008）。透過選舉制度所

提供的誘因，使政治人物的態度溫和化，它鼓勵溫和的、向心的

政治競爭模式（Horowitz, 2008; Reilly, 2001, 2002），藉由選舉

競爭中的合作來解決衝突（Rothchild and Roeder, 2005b：35）。

相對於協商式民主是透過比例代表制進行「選舉後」各族群在議

                                                        

7. 此種肯定選舉作用的觀點認為，即使是不完美的選舉，也仍然可為民主政治奠定

根基（Linberg, 2004）。此外，也有學者強調選舉的進行對衝突的解決和除去軍

事化的政治，也會有所助益（Lyons, 200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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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權力分享，向心途徑則是尋求「選舉前」溫和派的跨族群合

作（Horowitz, 2014: 5-6）。就此而言，關於選舉制度的選擇，

向心式途徑建議採用「選擇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 System, 

AV），其是「偏好投票制」（preferential voting）的一種型態（Reilly, 

2001: 18）。
8
 在一族群分歧嚴重的社會，如果存在著數量夠多

的溫和選區，就可能出現跨族群的投票，那麼這種選制便具有重

大的影響。不過，如果選民在第二偏好上仍投自己的族群，那麼

此一制度恐怕便要失靈，而無用武之地了（Belloni, 2007：79）。 

相對的，向心式途徑也引發了熱烈的辯論。在某些選舉設計

中，多數族群只要能獲取少數族群的邊緣選票就可能掌權，而少

數者卻不一定能獲得代表權。有學者更指出，向心主義忽略一個

事實，即某些社會，這些族群會希望它們的特殊性能在制度中被

承認，而不是弱化（de Briey, 2005: 5）。但 Horowitz 對此方案

似乎仍具相當信心，他認為雖然有以上的困境，但越來越多人認

為這些試圖減緩衝突的行為創造了動力，使各界必須去尋找一種

可以提供各黨派（族群）間進行聯盟的誘因、制度。例如，奈及

利亞 1978 年新選舉制度中，總統大選的勝選者不只必須獲得最

高票，還必須在至少三分之二的州內獲得至少四分之一的有效

票。此外，選擇投票制在澳大利亞施行了近百年，其選舉結果大

都符合向心式途徑的預期（Horowitz, 2008）。  

對於前述選舉功能的強調，也引發反對的觀點，如 Mansfield

                                                        

8. 「偏好投票制」允許選民可以將他們對候選人的偏好順序加以排列、標示，主要

包括三種型態，「選擇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 System, AV）是其中一種，而

因在澳洲的實踐尤其著名，也幾乎被等同於「偏好投票制」一詞，請參閱（Reilly, 

200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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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Snyder（2005）便強烈質疑，過度信賴選舉作用的「選舉主

義」（electoralism），會使得未來民主的鞏固前景更形困難。
9
 另

外，更有所謂「選舉的威權主義」（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Schedler, 2006），表面上民主的選舉制度可能被利用來產生

非民主的結果。但前述缺失與向心主義不必然有關係，且儘管學

者對啟動選舉的時機和其作用持不同的觀點，但在現實上和理論

上，不論是強調比例代表制或其他設計，選舉制度的因素在「後

衝突國家」確實扮演相當程度的作用。  

在上述不同理論的引介和討論基礎上，本文以下將進一步針

對波士尼亞與盧安達這兩個案例的制度經驗加以探索。首先，擬

就波士尼亞的經驗加以探討，再分析盧安達的案例。  

三、波士尼亞案例 

波士尼亞位處巴爾幹半島，在西元一世紀時曾為羅馬帝國領

土，後歷經匈牙利王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及奧匈帝國等之統

治。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波士尼亞成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再

至二次世界大戰後，則是共產黨統治下南斯拉夫聯邦的六個加盟

共和國之一。波士尼亞境內居住著三個主要的族群，包括穆斯林

族（穆族）、塞爾維亞族（塞族）以及克羅埃西亞族（克族）。

這三個族群又分別信仰不同的宗教，穆族信仰伊斯蘭教，塞族信

仰東正教，克族則信仰天主教（參見表一）。僅管三個族群語言

相通（Keil, 2016: 80），但族群的差異結合宗教信仰的不同，使

                                                        

9. Paris（2004）也提出類似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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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波士尼亞族裔之間的界線和分歧相當複雜。  

表一  波士尼亞的人口、族群、語言及宗教（2014） 

人口  主要族群  官方語言  宗教信仰  

3,800,000 

（2014）  

穆斯林族（43.37%） 

塞爾維亞族（31%）  

克羅埃西亞族

（17.3%）  

波士尼亞語  

塞爾維亞語  

克羅埃西亞語  

註：  皆屬南斯拉夫

語支，語言是

相通的。  

伊斯蘭（40%） 

東正教（31%） 

天主教（15%） 

資料來源：參考 The World Bank（2014）製作。  

(一) 內戰與種族屠殺 

1980 年代末期，南斯拉夫聯邦出現分裂跡象，當斯洛維尼

亞（Slovenia）和克羅埃西亞（Croatia）在 1991 年 6 月宣布脫離

南斯拉夫獨立，而波士尼亞即想要跟進。由於波國境內之塞族一

心向著南斯拉夫聯邦主幹的塞爾維亞共和國（Serbia），因而全

力反對獨立，盼繼續留在南斯拉夫。不過由於波國另兩大族群

穆、克兩族的聯合勢力居於優勢，由他們掌控多數席次的議會先

於 1991 年 10 月宣布波士尼亞主權獨立，接著在 1992 年 2 月 29

日到 3 月 1 日應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ies）之要求舉

行公民投票，在塞族居民缺席的情況下，投票率為 63.4%，共有

99.4%的投票者贊成脫離南斯拉夫聯邦獨立。同年 4 月 7 日，歐

洲共同體與美國隨即承認波士尼亞的獨立（胡祖慶，2000：100）。 

塞族為了阻撓獨立，並想佔據更多的土地以便併入塞爾維亞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sniak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sni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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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在 1992 年 6 月發動戰爭。自此，不同族裔間展開為期

三年的激烈內戰，造成約二十萬人喪生，並導致四百四十萬人口

中的兩百萬流離失所，其中伊斯蘭信徒（穆族為主）受害最深。

由於內戰殺戮殘酷，聯合國及歐洲共同體皆曾多次介入調停，但

都無成效。直至 1995 年 11 月經國際調停，交戰各族才在美國俄

亥俄州的戴頓（Dayton）鎮簽署和平協定（The 1995 Dayton Peace 

Accord，DPA，簡稱「戴頓協定」）。  

根據《戴頓協定》，有關軍事執行的部份由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簡稱「北約」）

統轄，而民政執行部份則由聯合國在當地設立的「國際高級代表

公署」（Office of the High Representative，OHR）負責。1995

年至 1996 年間北約組織曾派遣約六萬人之武裝部隊進入波士尼

亞執行維和任務，自 2004 年 12 月起改由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維和部隊進駐，以持續維護當地之和平與穩定，而 OHR

並負責監督《戴頓協定》之執行。從 1995 年 9 月簽訂《戴頓協

定》後，到 1996 年 9 月滿一年時，原本至少要完成部分主權的

轉移，讓波士尼亞在國際機構監督下，經由選舉成立重要的政府

機關，以達成民主自治，但 OHR 一直長期把持著權力（謝福助，

2006：39）。  

(二) 《戴頓協定》之協商主義設計原則 

Horowitz（2008）認為在各種武裝衝突中，只有協商主義式的

約定才能達成停火，而相較於許多案例，波士尼亞的和平協定之所

以能達成，是在強大的外力進駐條件下才成功。根據《戴頓協定》，



88 東吳政治學報/2017/第三十五卷第二期 

 

戰後波士尼亞的制度是採協商主義設計（Bose, 2006: 216）。 

波士尼亞目前的憲政制度是根據 1995 年憲法所設計，是一

協商式民主的體現，也是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t）的模

式，主要並不在保障個人的權利，而是族群的權利（O’Halloran, 

2005: 109）。具體而言，波士尼亞除中央政府外，設兩個政治

「實體」（entities）：波士尼亞聯邦（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與塞爾維亞共和邦（The Republic of Srpska）。
10

 前

者佔有約 51%的領土，後者佔約 49%的領土（謝福助，2006：

43）。波士尼亞聯邦實體採聯邦制，由穆族及克族組成，因此又

被稱為「穆克聯邦」，之下另有州（canton）的設計。塞爾維亞

共和邦實體的主要族群是塞族。根據憲法規定，未賦予中央政府

的功能和權力皆屬於「實體」所有，除外交、關稅與貨幣政策外，

「實體」擁有大部分功能，因此中央政府權力弱，而「實體」權

力相對較強（Bieber, 2002: 211）。  

波 士 尼 亞 國 家 層 級 政 治 制 度 同 時 依 據 「 比 例 原 則 」

（proportionality）和「同等原則」（parity）所架構（Kasapović, 

2005: 4）。比例原則反映兩個「實體」的代表權，波士尼亞聯

邦與塞爾維亞共和邦的代表權約二比一，是一特別型態的協商式

民主體制，屬於不對稱的邦聯（ asymmetrical confederation）

（Kasapović, 2005: 4）。至於同等原則，係傾向反映族群的平等，

即不論人口差別，三族裔分配同等數額的政治職位。  

                                                        

10. 在波士尼亞聯邦，三個族裔的人口比例約如下：穆族（70%）、克族（28%）、塞

族（1%）；在塞爾維亞共和邦，三個族裔的人口比例約如下：塞族（88%）、穆

族（8%）、克族（4%）。 



「後衝突社會」的政治制度設計：波士尼亞與盧安達的權力分享模式比較 89 

 

(三) 政府體制的設計 

波士尼亞的政府體制雖然也設有總統，但是傾向議會制的

精神（Kasapović, 2005: 126）。總統職位的分配係按同等原則，

三個族裔都各有一名，每四年舉行選舉。其產生方式乃由二個政

治實體的人民直接選舉出總統，波士尼亞聯邦選出波族和克族總

統各一人，塞爾維亞共和邦單獨選出塞族總統一人，元首

（Chairman of the Presidency）則由三位總統輪流擔任，任期八

個月（見表二）。  

表二  波士尼亞政治制度 

 產生方式  任期  

總統  

 

波士尼亞裔、克羅埃西亞裔、塞爾維亞裔各

一名。波士尼亞聯邦選出波士尼亞裔及克羅

埃西亞裔總統各一人；塞爾維亞共和邦選出

塞爾維亞裔總統一人。  

元首，由三位總統輪流擔任，任期八個月。 

4 年  

 

部長會議主席  由總統任命，經眾議院同意  無  

部長  部長會議主席任命部長  無  

國會  

代表院  

議員共四十二人，十四位由塞爾維亞共和邦

選舉產生，二十八位來自波士尼亞聯邦（穆

族、克族各十四位），採政黨名單比例代表

制選出。  

4 年  

人民院  

議員共十五人，三分之一（五人）來自塞族，

由塞爾維亞共和邦議會選出，三分之二（五

人穆族，五人克族），由波士尼亞聯邦眾議

院選出。  

4 年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al Law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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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尼亞之國家政策制定採共識決和特別多數決（qualified 

majorities），即至少必須由每一個實體的三分之一以上代表的同

意才能做成決定，此一原則亦反映在總統的否決權設計。相關決

策由三位總統成員依共識決做成，如果盡所有力量仍無法達成共

識，則政策可由其中兩位做成。其中持反對的一位總統，可在通

過後三天內，宣佈該政策對其所代表的群體具有破壞性，接著如

果又能在往後的十天內，取得所屬實體議會該族群代表三分之二

的同意，那麼原有政策即不算通過生效。這樣的設計旨在確保每

一族群的權益。此一否決權也遭致批評，因為會使得重大政策難

以形成。  

在戰後迄今為止波士尼亞共有六次的總統選舉，分別是在

1996、1998、2002、2006、2010、2014 這六年舉行（見表三）。

在 2006 年之前，穆族總統均屬「民主行動黨」（ Party of 

Democratic Action, SDA），該黨是一穆族政黨，偏保守派，而

2006 年的總統Silajdžić所屬政黨「波赫黨」（Party for Bosnia and 

Herzegovina, SBiH），雖亦為穆族黨派，但屬偏中間派。然而，

在 2010 年、2014 年的選舉中，民主行動黨的 Izetbegović 又兩次

贏得勝選。在克族方面，2006 年之前的總統均屬「克羅埃西亞

民 主 聯 盟 」 （ Croatian Democratic Un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HDZ），是克族強硬派的政黨，至 2006 年則由

「波赫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SDP），此屬社會民主意識型態陣營的Komšić總統

擔任，2010 年Komšić並連任。但 2014 年屬「克羅埃西亞民主聯

盟」的Dragan Čović又重新取得職位。塞族部分，在 1996 年、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rty_of_Democratic_Ac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rty_of_Democratic_Ac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is_Silajd%C5%BEi%C4%87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rty_for_Bosnia_and_Herzegovina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oatian_Democratic_Union_of_Bosnia_and_Herzegovina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oatian_Democratic_Union_of_Bosnia_and_Herzegovina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Democratic_Party_of_Bosnia_and_Herzegovina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Democratic_Party_of_Bosnia_and_Herzegovina
http://en.wikipedia.org/wiki/%C5%BDeljko_Kom%C5%A1i%C4%87
http://en.wikipedia.org/wiki/%C5%BDeljko_Kom%C5%A1i%C4%87
http://en.wikipedia.org/wiki/Dragan_%C4%8Covi%C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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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均由塞族政黨的「塞爾維亞民主黨」（Serbian Democratic 

Party, SDS）總統擔任，2006 年則由具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立

場的政黨之Radmanović總統擔任，2010 年並連任。2014 年則

由 屬 於 中 間 偏 右 政 黨 的 民 主 進 步 黨 （ Party of Democratic 

Progress）的 Ivanić當選。  

表三  波士尼亞戰後（1996-2014）總統選舉三大族裔當選人 

時間 

穆 族 克 族 黨 塞 族 黨 

總 統 
所屬 

政黨 
總 統 所屬政黨 總 統 所屬政黨 

1996 Izetbegović SDA（穆

族黨，保

守派） 

Zubak HDZ （ 克 族

黨，族群強硬

派） 

Krajišnik SDS（塞族

黨 ，保守

派） 

1998 Izetbegović SDA（穆

族黨，保

守派） 

Jelavić HDZ （ 克 族

黨，族群強硬

派） 

Radišić 

 

社 會主義

政黨 

2002 Tihić SDA（穆

族黨，保

守派） 

Čović HDZ （ 克 族

黨，族群強硬

派） 

Šarović SDS（塞族

黨 ，保守

派） 

2006 Silajdžić SBiH（穆

族黨，中

間派） 

Komšić SDP（多族群

黨，溫和路線） 

Radmanović SNSD（社

會民主、分

離主義） 

2010 

 

 

Izetbegović SDA（穆

族黨，保

守派） 

Komšić SDP（多族群

黨，溫和路線） 

Radmanović SNSD（社

會民主、分

離主義） 

2014 Izetbegović SDA（穆

族黨，保

守派） 

Čović HDZ （ 克 族

黨，族群強硬

派） 

Ivanić PDP (塞族

黨，中間偏

右)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Electionguide 與 Wikipedia 等網站自行整理製作。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rbian_Democratic_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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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wikipedia.org/wiki/Mladen_Ivani%C4%87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ija_Izetbegovi%C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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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wikipedia.org/wiki/Alija_Izetbegovi%C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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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大族裔總統所屬黨派背景來看，在 2006 之後一段時期

雖有緩和族裔色彩之跡象，但多數時期仍多具鮮明的立場。  

此外，波國政府設有部長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s），主

要由實體的比例原則所構成，來自波士尼亞聯邦的成員不超過三

分之二。至於政府首長為「部長會議主席」，由總統任命；部長

會議主席再任命部長，並組成大聯合政府。  

(四) 國會的設計 

在國會方面，採取兩院制結構。第一院為代表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共 42 人，依「實體」的比例原則所構成，三分

之一（14 位）成員由塞爾維亞共和邦選舉產生，三分之二（28

位）來自波士尼亞聯邦，由穆族、克族各分配 14 位，雖依據族

群的同等原則，旨在反映「實體」的利益。議員任期四年，均採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選出。  

國會的第二院為人民院（House of People）共 15 人，由實

體和族群按同等原則所構成，並旨在反映族群利益：三分之一（5

人）來自塞族，由塞爾維亞共和邦議會出，三分之二（5 人穆族，

5 人克族）由「聯邦」眾議院選出。人民院與代表院之兩院主席

皆由三族裔各一位組成擔任，開會法定人數為二分之一。人民院

的任務在於確保所有的法案必須是三個族裔都同意才可通過。人

民院此項保障以族群利益為單位的制度設計，似反而強化族群的

界線，對於跨族群之間的合作未必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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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波士尼亞戰後代表院歷次選舉結果（僅列席次最

多前四個政黨） 

政   黨  政黨屬性  
聯邦  
席次  

塞邦  
席次  

總  
席  
次  

1996 年  

民主行動黨（SDA）  穆族黨（保守派）  16 3 19 

塞爾維亞民主黨（SDS）  塞族黨（保守派）  0 9 9 

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HDZ） 克族黨（族群強硬派）  8 0 8 

自由和平人民聯盟  左翼政黨  0 2 2 

1998 年  

民主行動黨（SDA）與波赫黨

（ SBiH ） 及 公 民 民 主 黨

（GDS）等多黨聯合  

三黨聯盟 (穆族保守、穆

族中間）  17 0 17 

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HDZ） 克族黨（強硬派 -偏右翼） 6 0 6 

波赫社會民主黨（SDP）  多族群黨（溫和路線）  4 0 4 

塞爾維亞民主黨（SDS）  塞族黨  0 4 4 

2000 年  

波赫社會民主黨（SDP）  多族群黨（溫和路線）  9 0 9 

民主行動黨（SDA）  穆族黨（保守派）  8 0 8 

塞爾維亞民主黨（SDS）  塞族黨（保守派）  0 6 6 

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HDZ） 克族黨（強硬派 -偏右翼） 5 0 5 

波赫黨（SBiH）  穆族黨（中間派）  5 0 5 

2002 年  

民主行動黨（SDA）  穆族黨（保守派）  10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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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赫黨（SBiH）  穆族黨（中間派）  6 0 6 

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HDZ） 克族黨（強硬派 -偏右翼） 5 0 5 

塞爾維亞民主黨（SDS）  塞族黨  0 5 5 

波赫社會民主黨（SDP）  多族群黨（溫和路線）  4 0 4 

2006 年  

民主行動黨（SDA）  穆族黨（保守派）  8 1 9 

波赫黨（SBiH）  穆族黨（中間派）  7 1 8 

獨立社會民主人黨（SNSD）  塞族黨（分離主義派）  0 7 7 

波赫社會民主黨（SDP）  多族群黨（溫和路線）  5 0 5 

2010 年  

波赫社會民主黨（SDP）  多族群黨（溫和路線）  8 0 8 

獨立社會民主人黨（SNSD）  塞族黨（分離主義派）  0 8 8 

民主行動黨（SDA）  穆族黨（保守派）  7 0 7 

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波黑赫盟  

（SBB BiH）  

穆族黨  
4 0 4 

塞爾維亞民主黨（SDS）  塞族黨  0 4 4 

2014 年  

民主行動黨（SDA）  穆族黨（保守派）  9 1 10 

獨立社會民主人黨（SNSD）  塞族黨（分離主義派）  0 6 6 

塞爾維亞民主黨（SDS）  塞族黨（保守派）  0 5 5 

民主陣線（DNS）  社會民主黨（親歐）  5 0 5 

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波黑赫盟  

（SBB BiH）  

穆族黨  
4 0 4 

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HDZ）

等多黨聯合  

多黨聯合  
4 0 4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Electionguide、Wikipedia 等網站自行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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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以代表院觀察對象。從戰後 1996 年至 2014 年間的七

次選舉結果來看，在聯邦的選舉方面，主要是穆族和克族的地

盤，尤其是穆族，且其中的保守派政黨民主行動黨（SDA）一直

佔有優勢。不過，從 2000 年起，屬於溫和派的多族群政黨「波

赫社會民主黨」（SDP）、中間派的「波赫黨」（Party for Bosnia 

and Herzegovina，SBiH）以及獨立社會民主黨（SNSD）也漸漸

取得相當的席次。SDP 在 2000 年、2010 年均為第一大黨，SBih

與 SNSD 在 2006 年選舉中也取得權力，但這兩黨本身也被視為

具有第二代族群黨的色彩，而非國際力量所真正希望的溫和勢力

（Manning, 2008: 77）。然而，2014 年民主行動黨又取得明顯優

勢的地位，族群立場上較保守的政黨還是取得多數席次和權力。

至於塞族，則根本打不進入聯邦的議席名額當中。再看塞邦，情

形則是相反，一直都是塞族的天下，穆族和克族打不進去。  

除了國家層次採行協商式民主設計外，其中的一個「實體」

波士尼亞聯邦其本身及聯邦次級的州層次，也都同樣融入依協商

式民主精神設計。譬如聯邦議會的第二院（House of People）即

由同等原則組成，其代表是由州（canton）立法機關選舉，依據

族群比例產生（按：波士尼亞聯邦主要族裔是穆族與克族），且

必須在每一州確保至少有一位穆族，一位克族，以及一位其他群

體的代表。另外聯邦政府的組成是依據族群比例原則，但為確保

克族的利益故特別規定必須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克族，以保障其代

表性。此外，總統和副總統必須來自不同地區並由國會兩院選舉

產生；同樣的，總理和部長亦必須來自不同地區。聯邦有三位國

會監察使，一為穆族，一位克族，另一為其他群體；人權法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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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法官亦然，且如果沒有特別情況，聯邦法庭穆族和克族的法官

人數需相當（Kasapović, 2005: 5）。另一個「實體」塞邦，主要

保障塞族利益，故未特別著重協商式民主的設計。  

(五) 憲政改造的倡議 

從上述的政治制度設計來看，《戴頓協定》被認為製造出一

個世界上相當複雜的憲政結構，甚至對這個憲政結構是否能帶來

穩定的民主，存在著歧見。  

除了協議的簽訂過程中，塞族與穆族的領導人未能有效參與

外（Zahar, 2005: 123），對《戴頓協定》設計的憲政結構，也存

在許多的批評，諸如共識民主阻礙了政策的作成，且治理缺乏效

能。而協商式民主設計雖利於群體權力之確保，但以個人為主體

的權利卻不受保障，不符歐洲人權公約的標準。再者，波士尼亞

公民並無機會對《戴頓協定》表達明確的支持與否，其結果是主

導權操之在內戰中原族群政黨菁英手上，很難真正落實（Belloni 

and Deane, 2005: 224）。尤有甚者，因為權力著重在下放到兩個

實體上，相形之下國家中央政府的權力較弱。中央政府的虛弱，

反映在預算上的困窘最為明顯，整體包括軍事、警察、經濟、財

政等方面在內的權力，中央都弱於兩個實體。最後，即使全國部

長會議原來由三個族裔代表構成，輪流當主席八個月，後來國際

高級代表公署在 2002 年雖將其增為八位部長，並廢除輪流制，

但中央政府權力還是有限（Belloni and Deane, 2005: 232）。在

此情況下，便有了修改憲法的需要。  

2006 年 3 月，各黨簽署了由美國主導的「美國計畫」

javascript:openAuthorsDetails('b9725969-a900-4dca-9901-3b6b9df6e3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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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plan），該計畫包含兩個階段的憲政改造主張，旨在

簡化政治結構，以強化中央政府。最後，主張並沒有被波士尼亞

國會接受，但由於該計畫內容反映了波士尼亞憲政變遷的重大挑

戰，故雖未通過，仍值得加以說明。此一憲改第一階段原涉及中

央政府結構的調整，在總統職位方面擬改為一位，但另設二位副

總統，由議會選舉產生。候選人名單依據族群和平衡原則，至少

每一個實體有一位，每一族群最多一位。在國會變革方面，第一

院由 42 人增至 87 人，第二院改由第一院選出，三個族各 7 人，

共 21 人。在部長會議變革方面，採平衡原則，以共識決為主，

若無法達成共識決，則至少應有每一族群代表的部長之支持。第

二階段較難，涉及「領土與政治」的劃分，所謂「族群原則」（ethnic 

principle）被「實體原則」（entity principle）所取代，所以政策

的主要行政動者是強調領土與政治的實體單位，而非集體的族群

共同體單位。該方案最後在 2006 年 4 月 26 日進行國會表決，結

果少了兩票而被否決，顯示主要政治菁英並無意削弱原有協商式

民主所強調對族群保障的設計。  

進一步比較三個族群的憲政主張，穆族作為最大的族裔，偏

好中央集權；塞族本身擁有一個「實體」塞邦，因而認為至少對

現有實體地位加以保障是重要的，故傾向支持原有的憲政架構，

並偏好更高度的聯邦化體制。至於克族，則志在追求更高的自主

地位，故也偏好更高的聯邦主義。總之，穆族希望「實體」少一

點權，中央權力多一點權；相對的，塞族則不願意「實體」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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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Richter, 2008）
11
。此外，許多塞族和克族分別希望能與

鄰近的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建立更密切的關係（Belloni, 2007: 

1）。由此看來，存在著外部的族裔母國，使得波士尼亞境內的

族群關係更加複雜化。最後，雖然歐盟和外部人士對於菁英未能

達成憲改共識加以批評，但憲改程序並未因此開啟更多參與空

間，因為菁英本身反映了大眾的分歧（Cooley and Mujanović , 

2015: 62)。  

四、盧安達案例 

盧安達位於非洲中部偏東，與蒲隆地（Burundi）、烏干達

（Uganda）、坦尚尼亞（Tanzania）、剛果（Congo）為鄰。其

中盧安達、蒲隆地、剛果這三個國家，主要的族群均為胡圖族與

圖西族，其中圖西族人數相對較少。這個區域長期為了胡圖族

及圖西族之間的種族問題所困擾，引起各國境內長久以來的內

戰。1994 年 4 月 6 日至 6 月 30 日，盧安達爆發了自二次世界

大戰以來最慘烈的大屠殺事件，整個事件從開始到結束，不過

一百天，卻造成了盧安達境內幾十萬人的喪生，其中絕大多數

為圖西族人以及部分溫和的胡圖族人。  

                                                        

11. 請參閱 http://www.swp-berlin.org/common/get_document.php?asset_id=5181. Latest 

update. 20 July 2017. 

http://www.swp-berlin.org/common/get_document.php?asset_id=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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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盧安達的人口、族群、語言及宗教 

人口  主要族群  官方語言  宗教信仰  

12,100,000 

胡圖族（約佔

85%）、圖西族

（約佔 14%）  

基 尼 亞 安 達 語

（ Kinyarwanda ）

、法語、英語  

天 主 教

（ 5 6 . 5 %）、  

新教徒（26%）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The World Bank（2014）、胡祖慶（2000）

製作。  

(一) 種族滅絕與內戰 

盧安達和蒲隆地原合而為一，具有相同的歷史、語言及種族

關係。盧安達境內胡圖族佔約 85%，圖西族佔約 14%，另有吐

瓦族（Twa）約佔 1%。十九世紀時盧安達採行君主政體，由圖

西人統治。由於歐洲殖民帝國入侵非洲，盧安達於 1890 年被德

國併吞納入德屬東非。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國際聯盟將

這塊領地委託給比利時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將其置

於託管制度下，並仍由比利時代管。比利時管理策略下，讓少數

的圖西人佔盡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優勢，多數的胡圖族人受到更

多壓制，兩個族群的歷史仇恨早已種下。1962 年 7 月 1 日，比

利時同意盧安達、蒲隆地正式分開並獲得獨立，屬於多數族群的

胡圖人取得政權。過去胡圖人大部分居在北方，至於圖西人則大

部分居住在西南部，不過，這些區域中胡圖人與圖西人是處於混

居的狀態（Njoku, 2005: 93）。  

自 1975 年到 1991 年之間，盧安達是由胡圖族的 Habyari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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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實行一黨獨大的軍事獨裁統治，由於執政過久，演變成少數

族群的圖西人長期居於弱勢而有被迫害的危機感。從 1991 年

起，隨著民主化的浪潮以及面對圖西族叛軍的壓力，盧安達政府

也進行修憲實施多黨政治。1993 年 8 月，總統 Habyarimana 與

圖西族「盧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RPF)達成

《阿魯夏和平協定》（Arusha Agreement），雙方同意在「民主

制度」、「權力共治」、「籌組過渡政府」、「軍隊整合」以及

「難民遣返與安置」等五大原則下加強合作。雙方亦承諾立即結

合其他黨派共組一個過渡型的大聯合政府，並預定在 1995 年舉

行總統與國會的全面改選。然而，1994 年 1 月間，Habyarimana

總統宣布將延期選舉並續任過渡總統，此舉不但遭到其他黨派的

批判，也導致盧安達民主化過程的中斷，短暫協商民主也告終了

（張台麟，2000）。其後，兩個族群間的衝突一直上演，圖西族

「盧安達愛國陣線」對政府極度失望與不滿，可以說，盧安達長

期一直處於內戰狀態，只是在那個時間點還未爆發種族屠殺行

動。
12

 

1994 年 4 月 6 日，Habyarimana 總統以及蒲隆地總統

Ntaryamira 兩人共乘飛機，在盧安達首都基加利（Kigali）的上

空被不明人士所發射的火箭砲擊落而身亡，胡圖族認為這個事件

是圖西族所為，因此展開血腥報復，引爆內戰。由於圖西族死亡

人數驚人，國際社會認定係胡圖族有計畫有組織的種族滅絕行

                                                        

12. 1994 年大屠殺之前，盧安達的圖西族在 1959 年及 1973 年就已經歷過因種族

仇恨所引發的動亂及迫害，因此早已存在胡圖族對其深具敵意的危機意識（嚴

震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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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後，在流亡於烏干達的圖西人「盧安達愛國陣線」進入擊

退政府軍，以及國際勢力的介入後，內戰才告終止。
13

 

(二) 戰後制度設計 

在 1994 年的種族屠殺發生之前，盧安達內部兩大族群之間

經歷了長久的宿怨和權力爭奪，一般認為藉由權力分享的方案，

可能可以帶來和平。其實前述 1993 年《阿魯夏和平協定》便是

採取部分協商式民主的權力分享方式，旨在終止內戰，並達成轉

型期的憲法架構和政府。透過權力分享的制度設計，當時分配給

親胡圖族的黨派 MRNDD（Mouvement Républicain National pour 

Démocratie et le Développement）和親胡圖族的極端團體 CDR

（Coalition pour la Défence de la République）各有五席內閣職

位，還有其它黨派之不等比例的職位。然而，此一協定最終仍未

能實現，其原因在於，一方面 CDR 被排除在外，而兩個主要黨

派 MRNDD 和 RPF 又互不信任。更重要的是，協定制定時的內

戰背景所致，亦即當時胡圖人對圖西人之 RPF 充滿畏懼和焦慮，

以及對於對方暴行的怨恨，所以會談過程中彌漫著不信任。  

按 Lijphart 的觀察，當存在著國家的外在威脅時，菁英的合

作最有可能發生。然而，盧安達當時的情況是，真正的威脅並非

來自外部，反而是 RPF 成為包括政府在內的所有其他談判桌上

政黨的明確威脅，所以合作無法實質化，充其量只能在外部壓力

下達成某種形式上的協定。因此協定被認為只是另一種持續的內

                                                        

13. 關於非洲國家結束內戰、走向和平的幾個可能途徑，請參閱嚴震生（20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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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各方都在保存其最大力量（Lemarchand, 2006: 4-5）。最終，

由於互信難以建立，不僅民主的制度無法建立，更導致後來大屠

殺的爆發。  

表六  盧安達政府和國會的組成暨產生方式 

職位  產生方式  任期  

總統  
公民直選（絕對多數決制）  7 年（2003 年前為

5 年）  

總理  
由總統任免（與總統、眾議院

議長必須隸屬不同政黨）  
無任期  

部長  

由總理提請由總統任命  

（依據國會席次比例分配，任

何政黨不能掌有政府過半席

次）  

無任期  

國會  

眾議院  

共 80 席  

53 席由比例代表制選出  

24 席女性議員由省議會選出  

2 席由國家青年會議選出  

1 席由聯邦殘障人士協會選

出 

5 年  

參議院  

共 26 席  

12 席由地方議會選出  

8 席由總統任命  

4 席由政治團體論壇（半官

方，親執政黨）選出  

2 席由大學選出  

8 年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The World Bank（2014）、胡祖慶（2000）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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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大屠殺和內戰後 RPF 取得政權，仍根據 1993 年《阿

魯夏和平協定》組織新政府。戰後聯合政府成立，由胡圖族

Bizimungu 出任總統（至 2000 年止），他之所以被選為總統乃

因是強烈批判胡圖族的強硬派；副總統則由圖西族 RPF 領導人

Kagame 出任。表面上胡圖族仍能高度參與政府，但一般認為政

府乃由副總統 Kagame 勢力掌控。原胡圖人總統 Habyarimana 之

執政黨，因煽動和執行種族滅絕，以及胡圖人極端政黨 CDR，

均被禁止，其領導人大部分不是被逮捕就是被迫流亡。原在盧國

的胡圖族人唯恐遭報復而大量湧向薩伊，造成難民潮。Bizimungu

在 2000 年 4 月間因與 Kagame 以及政府衝突而下台，並由 Kagame

接任總統職位。  

在 憲 政 制 度 方 面 ， 盧 安 達 採 行 具 有 半 總 統 制

（semi-presidentialism）特徵的設計。首先，總統是國家元首也是

政府首長，現由人民直接選舉，在 2003 年新憲法實施前採絕對

多數決制產生，任期 5 年；2003 新憲法改為相對多數決產生，

任期 7 年，得連任一次。總統既是國家元首，也擁有許多實權，

而在總統之外，存在著總理所領導的內閣。憲法規定總理由總統

「任免」，而政府其他部長則由總理提請由總統任命，總統也可

加以免職。憲法亦賦予國會可以向內閣整體或個別閣員發動

不信任投票，迫總理或閣員去職。因此，從上述特徵來看，盧

安達的體制可歸類為半總統制（Elgie, 2007: 9）。
14

 尤有甚者，

                                                        

14. 半總統制是廣為新興民主國家所採行的政府體制，按 Duverger（1980）原始的定

義，半總統制具有以下三項特質：（1）共和國的總統由普選產生；（2）總統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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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規定內閣既向總統負責，且同時向國會負責，故其半總統

制又偏向 Shugrat and Carey（1992）所建構的「總統議會制」

（president-parliamentary regime）次類型，其相對於另一次類型

「總理總統制」（premier-presidential regime），總統在憲法上

的權力屬於較大的類型。  

關於國會，盧安達採取兩院制，分為眾議院 (Chamber of 

Deputies)與參議院 (Senate），兩院權力大致相當。眾議院共 80

席，任期 5 年，其中 53 席由比例代表制選出，也是選民可以直

接選出的代表。此一比例代表制設定政黨需獲 5%以上的得票門

檻才可分配議席，以阻絕小黨（Stroh, 2009: 9）。此外，有 24

席女性議員由省議會選出，2 席由國家青年會議選出，1 席由聯

邦殘障人士協會選出。參議院共 26 席，任期 8 年，其中 12 席由

地方議會選出，8 席由總統任命，4 席由政治團體論壇（半官方，

親執政黨）選出，2 席由大學選出。另外，憲法規定國會中女性

代表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從上述關於政府職位以及相當程度依比

例代表制精神產生眾議員等等來看，具有相當程度的權力分享精

神。但在參議員方面，總統可任命 8 席，另 4 席政治團體論壇亦

屬半官方親政府立場，故在 26 席中至少近十二席屬總統可掌控。 

2003 年盧安達曾進行新憲法改革，新憲法草案經公民投票

程序獲 93%投票者之支持通過。新憲法在前言的第六段中明確揭

櫫，國家建立在包括「多元民主」（pluralistic democracy）與「同

等的權力分享」（equitable power sharing）等在內的重要原則之

                                                                                                                                  

有相當的（considerable）權力；（3）除總統外，存在有內閣總理和各部會首長，

他們擁有行政權，且只要國會不表示反對，就可以繼續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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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憲法旨在防止任何主要的族群掌控所有政治權力，故在憲

法第 54 條規定禁止政黨建立在族群、性別、宗教以及地域的屬性

上。另外，政府的職位必須依據國會席次比例分配，「任何政黨

不能掌有政府過半席次」。總統、總理與眾議院議長必須隸屬不

同政黨，總統的否決案可以被國會以 60%的多數再加以推翻等等

（Uvin, 2003: 5）。再者，憲法強調人權、總統直選的平等及非

差別待遇精神、強調司法的保障和獨立……等等，藉此建立防止

獨裁的機制（Uvin, 2003: 5）。  

不過，新憲法強調「國家統一」，因而削弱政治多元主義，

而在有關言論、新聞和結社方面的自由做出了不利的限制，提供

政府濫權的可能（Uvin, 2003: 5）。譬如憲法第 52 條禁止政黨

在民間進行遊說，將政黨活動限制在政府高層，顯然有利於執政

政府，很明顯是在維護Kagame總統所領導的 RPF 政權。此外，

如前所述新憲法賦予總統較大的權力，除可以有兩任的七年任期

外，總統可任命總理、解散國會。  

2003 年 8 月和 9 月盧安達分別舉行了內戰後首次總統（選

舉結果見表七）和國會選舉（選舉結果見表八）。在總統大選方

面，現任總統Kagame在排外和脅迫策略下取得 95.1%得票率

的壓倒性勝利，使得反對力量更有其動機和藉口進行對 RPF 的

反抗。在國會選舉方面，2003 年的首次選舉中，RPF 所領導的

聯盟（包括其他四個小黨）在眾議院比例代表制選舉中亦囊括

73.78%的得票率，在 53 席選舉的議員中更取得絕對多數的 40

席。此外，兩個反對黨之社會民主黨（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PSD）與自由黨（Liberal Party, PL）分別取得 7 席與 6 席，

這兩黨雖自詡為反對黨，實則在同年的總統選舉時卻是支持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Kagame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Ka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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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game 。 在 這 兩 場 選 舉 ， 胡 圖 族 政 黨 「 民 主 共 和 運 動 」

（Democratic Republican Movement, MDR）被政府指控散播族群

仇恨而被禁止活動，因此似未存在對 RPF 的真正反對者，歐盟

的選舉觀察者便對該次選舉提出嚴厲批評。
15

 圖西人過去慘遭

大屠殺，國際勢力對其多抱以同情，故對圖西執政掌握主要權力

也不以為意，實則，對胡圖人而言，這會喚起過去在殖民時期處

於不公平對待的歷史記憶（Nioku, 2005: 93）。  

表七  戰後盧安達總統選舉概況 

2003 年  

候選人  所屬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Paul Kagame 盧安達愛國陣線 3,544,777 95.1% 

Faustin Twagiramungu 無黨 134,865 3.6% 

Jean-Népomuscène 

Nayinzira 
無黨 49,634 1.3% 

有效票總數   3,729,276    100% 

2010 年  

Paul Kagame 盧安達愛國陣線 4,638,560 93.08% 

Jean Damascene 

Ntawukuriryayo 
社會民主黨 256,488 5.15% 

Prosper Higiro 自由黨 68,235 1.37% 

Alvera Mukabaramba 進步和諧黨 20,107 0.40% 

  4,983,390 100%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整理自 African election Database、Electionguide、

Wikipedia 等網站。 

                                                        

15. 請參閱http://www.willum.com/articles/information04oct2003/index.htm, Latest update 

20July 2017.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Kagame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Kagame
http://en.wikipedia.org/wiki/Faustin_Twagiramungu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Jean-N%C3%A9pomusc%C3%A8ne_Nayinzira&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Jean-N%C3%A9pomusc%C3%A8ne_Nayinzira&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Kagame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an_Damascene_Ntawukuriryayo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an_Damascene_Ntawukuriryayo
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sper_Higiro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lvera_Mukabaram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www.willum.com/articles/information04oct2003/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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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3 首次大選後迄 2015 年，盧安達又分別進行一次總統

大選和兩次國會選舉。在 2010 年 8 月舉行的戰後第二次總統選

舉，Kagame  仍獲得高達 93%一面倒的勝利。他所面對的三位挑

戰者皆與Kagame  所屬的 RPF 有所關聯，這場選舉反對者指稱並

非自由民主的選舉。「民主綠黨」（Democratic Green Party）被

禁止參選，副主席在選舉期間被發現遭人殺害，身首異處。
16

 

表八  戰後盧安達眾議院選舉概況 

2003 年  

政黨  得票率  席次  

聯盟  盧安達愛國陣線  

73.78% 40 

基督教民主黨  

伊斯蘭民主黨  

盧安達人民民主聯盟  

盧安達社會黨  

社會民主黨  12.31% 7 

自由黨  10.56% 6 

進步和睦黨  2.25% -- 

獨立人士  1.13% -- 

婦女代表  -- 24 

青年代表  -- 2 

殘障代表  -- 1 

總議席  80 

 

2008 年  

政黨  得票率  席次  

聯盟  盧安達愛國陣線  78.76% 42 

                                                        

16. 請參閱 BBC NEWS（2010）、嚴震生（20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Kagame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Ka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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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民主黨  

伊斯蘭民主黨  

盧安達社會黨  

繁榮穩定黨  

進步和睦黨  

盧安達人民民主聯盟  

社會民主黨  13.12% 7 

自由黨  7.5% 4 

婦女代表  -- 24 

青年代表  -- 2 

殘障代表  -- 1 

總議席  80 

2013 年  

政黨  得票率  席次  

聯盟  盧安達愛國陣線  

76.22% 41 

基督教民主黨  

伊斯蘭民主黨  

盧安達社會黨  

進步和睦黨  

盧安達人民民主聯盟  

社會民主黨  13.3% 7 

自由黨  9.29% 5 

婦女代表  -- 24 

青年代表  -- 2 

殘障代表  -- 1 

總議席  8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 African Election Database、Electionguide、

Wikipedia 等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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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會選舉方面，在 2008 年盧安達舉行戰後的第二次國會

選舉。選舉結果，由 RPF 領導的聯盟仍獲得 78.76%的選票，取

得絕大部分的 42 個席次，比前一次選舉更具優勢。兩個反對黨

中社會民主黨仍維持 7 席，自由黨則從原有 6 席跌落至 4 席（見

表八）。這次的選舉是在和平的情況下完成，從這個角度看，盧

安達的民主並非那麼悲觀，但與 2003 年一樣，主要的反對力量

並未被允許參選，主要的反對力量，包括「團結民主陣線」

（Unified Democratic Forces），
17

 並未被允許參加選舉。
18

 歐

盟選舉觀察團即再度批評 2008 年的國會選舉工作有瑕玼，缺乏

透明度。  

2013 年第三次國會選舉，RPF 聯盟仍維持 76.22%的高得票

率，以及 41 席議員。
19

 其他社會民主黨與自由黨的議席亦沒有

什麼顯著變化。選舉過程一般而言是和平的，但大部分的投票站

皆缺乏反對黨的機構，增加選舉被操控的可能性。事實上這些年

來，政黨的成立和活動依舊受到嚴格限制，RPF 仍主導政治。政

府也涉嫌企圖分化或滲透反對黨。
20

 2013 年成立盧安達治理委

員會（Rwanda Governance Board），用來登記審核政黨。  

                                                        

17. 主要是由三個在大屠殺之後就流亡於比利時和荷蘭的政黨構成。  

18. 引自http://www.ipu.org/parline/reports/2265_E.htm，Latest update 20July 2017。 

19. 引自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4/rwanda#.VdEPkPmqqko，

Latest update 20 July 2017。 

20. 2013 年 10 月，民主綠黨領導人 Habineza 聲稱有陰謀透過與 RPF關係密切的更緊

密人來取代他的職位，社會黨也有類似的情況。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 

freedom-world/2014/rwanda#.VdEPkPmqqko，Latest update 20 July 2017。 

http://www.ipu.org/parline/reports/2265_E.htm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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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波士尼亞與盧安達的比較 

波士尼亞與盧安達兩國制度設計均涉及權力分享模式，由於

兩國皆有不同程度的協商式民主實踐，故以下進一步比較兩個案

例經驗，先就協商主義實施的條件加以探討，其次再就其實踐的

政治設計加以比較，最後比較實踐下兩國族群與政黨之權力分

配。  

(一) 兩國協商式民主條件之比較： 

協商式民主的採行需考慮其條件，究竟兩國在實施條件上有

何不同？如果說，對多元分歧的社會而言，協商式民主是一值得

追求的政治型態，那麼有利於其實施的條件有哪些？對此，

Lijphart（2008）列舉了以下九項條件：（1）不存在絕對多數的

族群（或宗教）團體：因群體間地位較平等，使得協議較容易達

成；（2）族群在各自地域集中居住：因能促進聯邦主義下的群

體自治；（3）族群團體的規模相當：因有利於權力分享的平衡

和代表權的平等；（4）相互競爭的族群數量不多：因使得協議

較容易達成且不致於複雜化；（5）人口數量少：因政策決定過

程比較不會複雜；（6）存在共同的外在威脅：因有利於菁英間

的合作確保集體安全；（7）共同的國家忠誠：因可降低各競爭

族群內部忠誠的強度，促進凝聚力；（8）族群間沒有重大的社

經差異：因可降低族群間的社經地位不平等；（9）先前妥協容

忍傳統：因可帶來日後的合作。Lijphart（2008: 5）並說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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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 1 項不存在絕對多數的族群（或宗教）團體、以及與第 8

項族群間沒有重大的社經差異，是其中最重要的條件。  

檢視波士尼亞的情況，該國較符合協商式民主的客觀條件，

有以下幾項：（1）不存在絕對多數的族群，因為三個族群中沒

有任何一個擁有過半的多數；（2）相互競爭的族群數量不多，

僅有三個主要族群；（3）人口數量少，全國人口僅約四百六十

萬人；（4）族群在各自地域集中居住，群體間（宗教和族群所

構成）存在清楚的分歧界線，且進行部分的聯邦制。須留意的是，

最後一項雖然大致滿足，不過在 1995 年丹頓的停戰協議中所確

立的領土界線，並不符合許多人所認知戰前其家鄉所在界線的情

況，戰後他們許多人無法回到原有家園。  

此外，對波國而言，未吻合的條件還包括有：第一，族群間

並未存在共同的外在威脅，波國雖不乏外在威脅，但卻不曾同時

存在三個族群的共同威脅。第二，族群團體的規模並不相當，克

族相對居於弱勢，而戰爭期間的種族清並沒有結束，在許多村莊

還存有少數族群（McMahon and Western Source, 2009: 73）。第

三，缺之共同的國家忠誠，各群體內部具高度的政治凝聚與民族

主義，而塞族和克族又存在該族裔的母國。不同族群對協商式政

府設計存在著不同的支持程度，缺乏強而有力的跨族群政黨以及

結構化的公民社會，導致在不同的實體和族群間缺乏政策和結構

性的議題之合作。
21

 儘管國際社會努力建構一個多元族群的共

                                                        

21. 例如在國家層次上難以進行共同的國防、警力乃至司法系統的建置，或者也難以

建構分享財政及關於電力、水、污水、鐵路、公路與電信等等之設施（O’Halloran, 

2005: 108-109）。 



112 東吳政治學報/2017/第三十五卷第二期 

 

同體，但在大部分的區域中，三個族群間還是持續壁壘分明。第

四，缺乏先前妥協容忍的傳統，過去關於民主協商主義與合作的

經驗很脆弱，各群體（不論是菁英層次或大眾層次）對大聯合政

府和協商式民主的支持程度不同而薄弱。  

表九  波士尼亞與盧安達關於協商式民主有利條件之比較 

有利條件  
符合情形  

波士尼亞  盧安達  

不存在絕對多數的族群  是  否  

族群間沒有重大的社經差異  是  否  

相互競爭的族群數量不多  是  是  

族群團體的規模相當  是  否  

人口數量少  是  是（中等）  

存在共同的外在威脅  否  否  

共同的國家忠誠  否  否  

族群在各自地理集中居住  是  否  

先前妥協容忍傳統  否  否  

資料來源：  作者參考 Lijphart（2008）、Kasapović（2005）、Njoku

（2005）與 Stroh（2009）等文獻觀點完成。  

這些不利的條件的影響不容低估，研究者 Kasapović（2005）

即曾強調該國缺乏共同外在威脅的問題，深化了彼此的界線和分

歧。最後，如 Waller（2015）指出，和平重建機制也沒有成功，

相關作為未符合人民需要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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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波士尼亞，盧安達符合協商式民主的條件更少。首先

是相互競爭的族群數量主要僅為兩個族群，少於波士尼亞的三個

主要族群數量。其次是該國人口數量雖較波士尼亞多，約一千兩

百萬，但還不算是龐大的人口數。至於其他的條件，則多未具備。

由於胡圖族約佔 80%的人口數，所以存在著絕對多數的族群，族

群間的規模亦不相當；另外，雖過去存在烏甘達和剛果的共同威

脅，但胡圖族在剛果的反叛團體被視為對政權的威脅，所以現在

並不存在共同的外在威脅。還有，兩大族群雖有共同文化和語

言，但具暴力和軍事衝突傳統，互相不信任，常進行你死我活的

「零和遊戲」（zero-sum game），並未具妥協容忍傳統與共同

的國家忠誠。最後，由於兩大族群處於混居的狀態，未在各自地

理集中居住，故也不利各部分的自治。  

比較上述兩國情形，其共同的有利條件在於小國寡民這項特

徵，另外波國三個群體間有較清楚的界線，並存在著聯邦制的實

踐，其境內並沒有像盧安達那樣存在零和遊戲的政治競爭文化。

但波國族群之間關係複雜，其中有兩個族群存在著外部獨立的族

裔母國，致境內分離主義意識強烈。2008 年 2 月 18 日科索沃宣

布獨立，脫離塞爾維亞共和國，波士尼亞的塞族人便表達其欲跟

進之態度。  

在盧安達方面，雖只有兩個主要族群，但胡圖族和圖西族的

人數差異相當懸殊，要做到實踐權力分享的制度乃相當艱難。此

外，源於非洲的政治文化，競爭時不止是要擊敗對手，而是要殲

滅對手，所謂的「至死方休」（a fight until death）。爭奪國家

權力的控制，使得輸家風險極高，因此無論如何，一定要贏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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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否則即無退路。所以政治競爭是一種零和遊戲，輸家被邊緣

化。不論是採軍事上的獨裁或是透過選舉手段，都讓贏家能壟斷

政府權力，導致政治體系的危險（Njoku, 2005: 86）。這可以解

釋為什麼在 1994 年會發生種族滅絕事件，因為將另一族群徹底

滅絕，被認為才能一勞永逸且根本的解除自己族群的危機，同時

免除自己可能被滅絕的危險。  

確實，盧安達的政治仍主要操之在執政黨，特別是內戰中當

事者一方的「盧安達愛國陣線」手中，憲法中權力分享的民主價

值未能真正實踐，公民自由和反對黨的權利未受保障。盧安達愛

國陣線（RPF）掌握了主要的政治與司法部門（Uvin, 2003: 4）。

於是，盧國被認為是權力分享模式或協商主義的失敗案例

（Lemarchand, 2007）。儘管如此，也有學者認為朝向協商式民

主與聯邦主義仍是可以審慎期待的（Njoku, 2005）。  

(二) 協商式民主設計之比較： 

上述討論提供吾人關於兩國客觀上實施條件之了解，條件說

雖普遍受到關注，並為評估其成效的重要依據。但協商式民主理

論的創建者 Lijphart（2008: 5）澄清，這些條件並非必要且充分

條件，即使某國家客觀背景都符合這些有利的條件，協商式民主

也可能失敗；相對的，即使所有的條件都不利於協商式民主，其

結果也並不必然就會失敗。換言之，協商式民主的成敗仰賴菁英

間的跨群體合作，菁英主觀上是否有合作的意願須被考慮到

（Bogaards, 1998: 475-496）。以下擬歸納與比較兩國菁英合作

下協商式民主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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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層次結構的比較：  

波士尼亞建構兩個實體：波士尼亞聯邦與塞爾維亞共和邦，

而根據憲法規定，未賦予中央政府的功能和權力皆屬於實體所

有，以確保兩個實體和其所代表的族裔的自主權。在國家層級政

治制度依「比例原則」和「同等原則」（parity）所架構，比例

原則反映兩個「實體」的代表權，波士尼亞聯邦與塞爾維亞共和

邦的代表權約二比一。「實體」擁有大部分功能，中央政府權力

相對弱化。同等原則係傾向反映族群的平等，即不論人口差別，

三族裔分配同等數額的政治職位。且在聯邦層次的政治制度以及

聯邦次級的州層次當中，均採協商式民主設計。  

相對於波士尼亞強調實體的地位，盧安達採行偏向單一國體

制的設計，且相互競爭的族群在各自地理上混居，較無法進行有

效的族群自治。且 2003 年新憲法強調「國家統一」，在政治多

元主義和地方自主權方面較無法充分保障。這是兩國在國家層次

結構的比較。  

2. 憲政制度層的比較：  

除了國家層次的結構設計，一國中央政府體制的設計，攸關

政治權力的分配。波士尼亞的政府制度設計，試圖賦予三個族裔

擁有較相等的代表權，不僅在國會代表院和人民院議員的分配上

如此，在總統職位的分配亦按同等原則，三個族裔都各有一名。

中央政府行政和立法關係採行偏向議會制的中央政府體制。
22

 

此外，波士尼亞之國家政策制定採共識決和特別多數決，確保每

                                                        

22. 一般而言，議會制相較於其他制度，由於較易進行聯合政府，故較具權力分享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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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實體的代表性，個別總統亦具有否決權。  

相對盧安達較偏向半總統制，內閣既向總統負責，且同時向

國會負責，偏向 Shugrat and Carey（1992）的「總統議會制」，

實權總統在憲法上和現實運作上權力甚大。在中央政府各部長職

位的分配以及國會眾議員名額分配，相當程度採行比例代表制精

神，並確保無任何單一政黨可擁有過半的部長席次，但因其總統

職位之競爭乃具零和遊戲本質，是以國家機關的權力分享程度恐

不如波士尼亞。  

3. 選舉制度之比較  

選舉制度在協商式民主或向心式途徑的設計中，都扮演相當

重要的因素。協商式民主採行的是比例代表制，至於在向心式途

徑中，選舉制度扮演的更是關鍵，主要採行的則是「選擇投票

制」。波士尼亞和盧安達兩國由於均採行協商式民主的設計，前

者雖滲入微弱的向心式途徑特質，但盧安達則似未有此嘗試，因

此以下的討論集中在比例代表制，向心式途徑與相關選制改革為

輔。  

在波士尼亞方面，首先國會第一院之代表院，其議員選舉制

度採行比例代表制的設計，共 42 席議員，均由政黨名單比例代

表制選出。至於第二院人民院是由二個實體的議會而不是人民直

接選出，在此暫不討論。在盧安達部分，重點在於眾議院議員的

選舉制度，而其 80 席中的 53 席由比例代表制選出。  

在波士尼亞，當時最先採用的是封閉式比例代表制（closed 

party lists），選民只能投政黨，無法表達對個別候選人的偏好，

它意圖讓政黨以及政黨中的領導人握有較大的控制權，從而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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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促成菁英合作。但實際上卻鼓勵基於短期目的族群標籤、語言

和訴求。再者，因為透過選舉動員，散居的族群內漸漸有了各自

的整合，自然出現同種族信仰者更強的群聚效應（余佳璋，2014：

78）。為改善封閉式比例代表制所帶來的缺點，在 2000 年後採

取新選制，全國性採行開放式名單（open lists）的比例代表制及

採複數選區（multi-member constituencies, MMCs）。在之前封閉

式的名單選制之下，政黨和其領導人握有提名候選人的生殺大

權，在新選制下選民不再只是僅能選擇政黨，同時可以表達對個

別候選人的偏好。在新選制下，可避免政黨本身扮演過重的角色

（Belloni, 2007: 80-81）。同時，在此制下候選人想要當選，必須

採取溫和政見以吸引第二偏好。 

與波士尼亞相較，盧安達的情況有所不同。在國會眾議院的

80 席議員中，只有 53 席是由比例代表制選出，政黨需獲 5%以

上的得票門檻才可分配議席，其餘是由女性代表和其他特定代表

擔任。至於參議院共 26 席，總統可任命之 8 席和另 4 席半官方

親政府立場，使得總統可掌控接近 12 席之多的席位。2003 年進

行新憲法改革，規定政府的職位必須依據國會席次比例分配，「任

何政黨不能掌有政府過半席次」。總統、總理與眾議院議長必須

隸屬不同政黨，總統的否決案可以被國會以 60%的多數再加以推

翻等等，試圖強化權力分享精神。  

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設計在波士尼亞和盧安達是否能

產生正面的效果，均受到了不少質疑（Snyder, 2000；Collier 

and Sambanis, 2005）。波士尼亞亦試圖透過向心式途徑（或

整合途徑）（Reilly, 2001）的選舉工程來促進族群間的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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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心式途徑的選擇投票制則是塞裔共和邦在 2000 年的選舉所

首先嘗試使用，這是在 1998 年底國際社會對該國採取的主要核

心策略。然而，在總統選舉時，仍有 60%的的塞族人的第一偏

好是投族群色彩濃厚的塞爾維亞民主黨（SDS）。穆族在塞裔

共和邦是少數，應較有可能會在第二偏好投給溫和的塞族候選

人，但結果仍有 98%的人只投自己族裔的人。事實上，這次選

舉國際力量想透過新的選制讓他們所支持的溫和候選人 Dodik

當選，塞族勢力大多知曉此一原由，因此投票仍高度集中在自

己族裔。  

選擇投票制在塞邦不是一個成功的試驗，其原因主要有以下

兩項：一是族群集中居住於特定的地理區域，缺少跨族群投票的

動機，便難產生溫和的政治人物。因此雖然國際社會認為新的選

制可行，但有研究者認為實施結果現出此制並未成功（Kasapović, 

2005: 17）。二是這種將重心放在透過選舉制度的策略運用，想

選出國際社會所喜歡的候選人，可是卻缺少在地化草根的穩健耕

耘，使得制度的長期價值並沒有建立起來（Belloni, 2007: 84）。

若干研究者認為，波士尼亞全國層次的總統若也採用這種選舉制

度，那麼情況恐怕不妙（Belloni, 2004: 340-343）。  

上述波士尼亞選舉工程的嘗試，可以看出國際社會的角色。

該國主要的相關決策是由國際社會所為做成，而非本土力量所

為。國際高級代表公署和歐盟所做所為未必稱職，國際社會在波

士尼亞的作為也被批評為相當專橫恣肆（謝福助，2006：46），

不過，其對波國的選舉投入相當多的心血，從 1996 年起，國際

社會的行動者不僅尋求建立民主的體制，並且試圖運用選舉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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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作為波國政治體質轉型的工具。國際社會透過多年的時間和大

量金錢，希望波國溫和與合作力量能藉由選舉掌權。如前所述，

因為民族主義政黨掌握著選舉，歐洲安全合作組織（OSCE）被

賦予安排選舉的權威，其與國際高級代表公署（OHR）以及一

些波國最大的援助者試圖透過選舉降低特定政黨的影響力

（Manning, 2004），相關的政治嘗試也僅能讓溫和的政治力量

獲得些微的助力。  

此外，國際社會對選舉作為民主的策略存在異見，選舉政治

是否能帶來正面效果而非加深族群割裂，仍然是辯論的主題

（Manning, 2004）。波士尼亞要能長久存在，關鍵在憲政的正

當性，必須三個族裔能有共識，如因外在國際力量短期的指導約

制，匆促完成，將會損及新憲法的正當性（Richter, 2008）。
23

 

在盧安達方面，比例代表制的實踐結果，卻鞏固了非民主的

目標（Stroh, 2009），而向心式途徑在該國並未被實踐。向心式

途徑在單一族群人口佔絕對優勢的地區以及族群各自居住的社

會並不適用，因為採用選擇投票制（偏好投票制）所欲產生的跨

族群投票無用武之地，但盧安達兩大族群處於混居狀態，如採此

模式，可讓胡圖族與圖西族投票支持跨族群的溫和候選人，但這

樣的論證尚屬初步，需要有更多的資料佐證。相對於波士尼亞，

盧安達的民主也仰賴外部國際社會力量的角色，但國際社會卻未

扮演強而有力監督該國政府權力的角色（Uvin, 2003: 4）。  

                                                        

23. 引自http://www.swp-berlin.org/common/get_document.php?asset_id=5181, Latest 

update 20 July 2017。 

http://www.swp-berlin.org/common/get_document.php?asset_id=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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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族群與政黨權力分配 

波國的協商式主義結合了經常的選舉和比例表制設計，使得

集體權利的保障甚於個人權利的捍衛。且憲法主要保障的是族群

單位，個人公民權無法真正落實（郭秋慶，2015：126）。Belloni 

and Deane（2005）也指出，設計三位族裔 z 表制及採複數選區

新選制，想要有利於多族群共存於單一政黨的效果，卻仍未如預

期，譬如塞族人得知選制乃試圖弱化其族群黨，在投政黨票時還

是高度集中在自己族裔政黨上（Belloni, 2004）。整體而言，波

士尼亞的選舉乃依群體的比例性反映在議席上，雖然主要團體都

能獲得代表，但政黨的主要領導人地位被鞏固了，也鼓勵了依照

族群界線的選舉競爭模式。加上三位總統的選舉與人民院代表選

舉係以族群為單位，排除個人的投票，亦鞏固族群的界線。此外，

就有效政黨數目而言，若以最新 2014 年人民直接選舉組成的代

表院的結果來看，在同時含聯邦與塞邦選出總席次為 7.6，而僅

含聯邦選出的席次亦達 5.5，整體而言群體高度的比例性確實反

映在此政黨數目上。
24

 

憲法法院認為選制有違國際人權標準，但國際社會制定這項

選舉設計的參與者則辯稱，選制也不能違背憲法以保障族群為基

礎的原則（Belloni, 2007: 88；Manning, 2008: 77）。波國固然有

不少政黨，但卻都是由單一族群的選票基礎所支撐的單一族群政

治團體所形成（Belloni, 2007: 73）。上述觀點均吻合 Horowitz

（2008）所歸納的對協商主義的一般性質疑。  

                                                        

24. 資料請參考 Electionguid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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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波士尼亞族群界線和種族中心主義政黨的情形相較，盧安

達則是出現單一政黨的過度代表。該國眾議員選舉方式雖然名之

為比例代表制，但人口僅佔 15%的圖西族，享有過度的代表，如

表十所示，以 2008 至 2013 年之間為例，其佔有 67.9%的席次；

相對的，擁有 84%人口的胡圖族在國會中卻未有族群代表。以最

新 2013 年眾議院選舉結果來看，有效政黨數為 1.9，但 RPF 聯

盟仍佔有四分之三的席次，維持歷次議會選舉下一黨優勢（one 

dominant party）的政黨體系。
25

 至於在政府內閣組成部分，胡

圖族與圖西族出任部長的比例，雖然仍以圖西族為高，但差異就

沒有那麼明顯。以 2008 年的組成為例所示，胡圖族在 26 位中尚

能佔有 12 位，約占 46%。  

從選舉和政黨競爭的公平性來看，自 2003 年首次大選後迄

2015 年，盧安達又分別進行一次總統大選和兩次國會選舉。國

會選舉工作時被批評缺乏透明度。最近一次 2013 年國會選舉，

過程尚屬和平，但大部分的投票站缺乏反對黨監督。政黨活動仍

受到嚴格限制，RPF 主導了政治。政府對公民自由、新聞自由

和結社自由的限制，是有限的多元主義（ limited pluralism）。

比例代表制反而成為威權主義下的選舉政策，並未帶來民主的成

效（Seitzinger, 2015: 33; Stroh, 2009: 5）。因此，盧安達的制

度維持在一種「選舉的威權主義」（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Schedler, 2006; Seitzinger, 2015: 34），甚至連這個都不是，而

已達到「霸權式的威權主義」（hegemonic authoritarianism），並

                                                        

25. 資料請參考 Electionguid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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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了 Kagame 總統個人的集權統治（Reyntjens, 2015: 24）。
26

 

但儘管選舉制度在民主的成效上不彰，族群間的暴力在盧安

達已經減弱許多，大部分的緊張情勢和潛在暴力主要來自外部烏

甘達、剛果等鄰近國家，盧安達政府被認為在其中是支持圖西族

的叛軍。至於在內部，盧安達則能維持相當的和平（Seitzinger, 

2015: 35）。  

表十  盧安達三個族群的人口比例與國會議員席次比例

（2008-2013） 

族群  人口（百分比）  席次（百分比）  超過 /不足  

胡圖  84 0.0 -84.0 

圖西  15 67.9 52.9 

突瓦  1 0.0 -1.0 

資料來源：Seitzinger（2015: 35）。  

六、結 論 

本文探討後衝突國家政治制度的設計和實踐經驗，並以波士

尼亞與盧安達這兩個案例的經驗為研究對象。關於後衝突社會的

政治制度設計，包括憲政制度與選舉制度，在比較政治的領域中

既是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工程之實務課題。現有之

                                                        

26. 雖然按照盧安達憲法規定，總統任期只有兩任，而 Kagame 總統已擔任兩任，但

他是否就不會尋求競選第三任的機會，受到了懷疑（Reyntjens, 201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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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主要為 Lijphart 的協商式民主途徑（權力分享模式）與

Horowitz 的向心式途徑（選舉誘因途徑），但這兩者並非對立的

模式，在經驗上也非彼此互斥。  

波士尼亞與盧安達這兩個案例的制度經驗均涉及權力分享

的制度設計，尤其波士尼亞在《戴頓協定》下的制度安排是典型

的協商式民主設計，其後的憲政發展並未脫離此種基礎，雖然其

經驗被認為並不完全成功。盧安達在 1993 年《阿魯夏和平協定》

雖亦具協商式主義特徵，但是失敗的，隨之種族內戰和大屠殺。

盧安達 2003 年新憲法也有一些協商主義成份，但相較於波士尼

亞沒有那麼濃厚。至於在向心模式的實踐方面，波士尼亞亦曾有

部分經驗，在選舉制度上有所嘗試，但並未成功，且未全國運用。

盧安達則似未見相關的嘗試。兩國的民主制度能否深根鞏固，國

際因素扮演關鍵角色。  

從兩個案例的比較方法來看，上述研究發現的進一步訊息

是，波士尼亞與盧安達兩國在包括區域與文化背景以及政治社會

因素均有所不同，但兩國均在後衝突時期採用權力分享精神的政

治制度設計（儘管具體設計不同），顯示是政治工程師應用理論

時所具有吸引力和優勢。尤其，兩國的主要族群數目和相對規模

均有明顯差異，但基本憲政設計都納入協商式民主精神。從這樣

的角度來看，本研究挑選的兩個案例，確實可以提供吾人觀察其

實踐之結果。  

本研究發現，兩國協商式的實踐結果共同點是，近二十年來

兩國族群間均未再重演之前的嚴重暴力衝突，不過，兩國也並未

明顯帶來民主的榮景。波士尼亞對三大族裔權力均霑的同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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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例原則之調配，惟其結果雖確保族群的代表性，但也鞏固了

族群的界限，跨族群的合作仍不易強化。盧安達的情況不在於少

數族群圖西族的弱勢，反而在於圖西族過去慘遭大屠殺，國際勢

力對其多抱以同情，故對圖西族執政下掌握了主要的權力也不以

為意。因此歷次選舉出現單一政黨的過度代表，RPF 掌控過大的

權力。  

協商式民主在兩國實踐的相異之處在於，波士尼亞三大族群

界限並未被打破，而盧安達的情況似乎更帶來族群的權力不對等

和不安，少數族群之圖西族取得超過其族群人口比例的政治權

力，特別是在國會議員和總統職位，而其相對的憲政實踐是政治

自由和政黨競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然而儘管兩國協商式在民主層面的成效未如預期，但是否藉

由調整或引進更合適的權力分享制度，設計新的選舉制度設計，

應是這兩個國家的難題。本文作者淺見認為，波士尼亞由於存在

三個族群，較有機會進行向心式主義的跨族群的、交錯的投票嘗

試，可以在兩個實體的國會議員制度中納入一定人數的偏好投票

制，誘發溫和派政治人物和選民在選舉前的跨族群合作。在盧安

達部分，由於存在兩個主義族群，向心式途徑只能是在兩族群之

間發生，「非彼即我」，他們彼此選前合作的誘因極小。鑑於

Kagame 總統和 RPF 的勢力過大，除國際勢力對於該國迫害人權

和自由給予更多的監督和壓力外，就制度而言，盧安達的中央政

府體制若能弱化總統權力，由目前的半總統制下的總統議會制，

朝向總統權力較小的總理總統制或議會制修改，應可減少強人總

統出現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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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design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a post-conflict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and also a difficult 

challenge for the political engineer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Bosnia and Rwanda which have 

experienced serious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l war, discusses 

how the countries designed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nflict.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the most serious ethnic conflicts since World War II, and 

these conflicts both took place in the early 1990s. 

Furthermor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both countries have 

adopted consociational democracatic systems in varying 

degrees after the conflict. Therefore I believe enough time 

has passed to evaluate their practices of power-shar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Bosnia the principles of proportionality 

and parity have been adopted, so as to ensure the 

power-sharing of the three ethnic groups. However, the 

political system paid the cost of consolidating ex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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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boundaries, and it is still difficult for three ethnic 

groups to cooperate mutually. In Rwanda,  compared to the 

Hutu majority, the Tutsi minority obtained political power 

which exceeds its ethnic population ratio. Besides, fair 

competition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is also restricted. In 

other words,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of the two countries 

was generally not considered to be successful. Nevertheless, 

Bosnia and Rwanda have at least maintained the peace and 

there have been no serious ethnic conflicts and violence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Keywords: Post-Conflict Society, Power-Sharing,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Bosnia, Rwanda  


